附件1

2025年符合招生的我市中职学校及
韶关片技工院校名单

一、我市中职学校（共12所）
韶关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
韶关市曲江区职业技术学校
乐昌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     
仁化县中等职业学校
南雄市中等职业学校          
始兴县中等职业学校
翁源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
乳源瑶族自治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
新丰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     
韶关市振华中等职业学校      
韶关市育威中等职业学校 
    韶关市浈江中等职业学校      
二、韶关片技工院校（共3所）
韶关市技师学院
广东省南方技师学院
广东省岭南工商第一技师学院（韶关校区）

附件2

2025年韶关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工作
领导小组

组  长：黄令遥  市委教育工委书记、市教育局党组书记、局长
副组长：刘小文  市委教育工委委员、
市教育局党组成员、副局长    
        梁丽娟  市教育局副局长
刘文胜  市委教育工委委员、
市教育局党组成员、副局长
[bookmark: _GoBack]邹振兴  市委教育工委委员、
市教育局党组成员、副局长
        张建国  市人社局党组成员、副局长
温必禄  市招生考试中心主任
成  员：黄国队  市教育局基教科科长、四级调研员
        李国全  市教育局职成科科长
彭水林  市教育局德体卫艺科科长
李光杰  市招生考试中心副主任
李志伟  市人社局职业能力建设科科长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市招生考试中心，温必禄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。



附件3
2025年韶关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
工作日程安排表
	日期
	工 作 内 容
	负 责 单 位

	5月下旬
	印发《2025年韶关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录取工作实施办法》
	市招生考试中心

	6月9日前
	公示后的政策性照顾加分考生名单报市招考中心和市教育局基教科
	基教科、县(市、区)教育股、市招考中心、各有关初中学校

	6月15日前
	完成全市所有省一级普通高中 “指标到校”分配方案审核并按程序公布
	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、县(市、区)教育局、市属学校

	6月12-17日
	志愿填报
	市、县(市、区)招考部门、各初中学校

	6月28日
	到市招考中心指定地点领卷
	市、县(市、区)招考部门

	6月30日-
7月2日
	考试
	市招考中心、县(市、区)招考部门、考点

	7月3日
	回卷至市招考中心
	市、县(市、区)招考部门

	7月4日
	全市各高中学校自主招生预录名单报市招考中心和市教育局基教科
	全市各高中学校

	7月3日-5日
	中考试卷扫描
	市招考中心

	7月8日-12日
	评卷
	市教科院、市招考中心、评卷点

	7月16日
	公布中考成绩
	市招考中心

	7月19日起
	普通高中学校按批次录取
	市中招工作领导小组、有关中学

	8月1日-7日
	第一阶段各类职业学校统一在省中招服务平台进行录取
	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招考部门、教育局、人社局有关科（股）室、招生学校

	8月17日前
	中职学校通过省中招平台确认第一阶段录取的已注册新生
	各中职学校

	8月18日
	省中招平台回收中职学校已被录取但未注册的考生档案数据
	省招生办

	9月1日-30日
	普通高中打印新生录取名册并提交市教育局和招考中心审核盖章
	市教育局基教科、招考中心、各普通高中

	8月19日-
11月20日
	第二阶段未完成招生任务的中职学校自主组织生源录取
	有关中职学校

	11月21日
	中职学校通过中招平台确认第二阶段录取的已注册新生
	有关中职学校

	11月22日前
	受理新生基本信息更正申请
	市招考中心，有关中职学校

	11月22-24日
	中职学校录取新生名册打印并提交市教育局和招考中心审核盖章
	市教育局职成科、招考中心、中职学校


注：日程安排如有变动以实际通知为准

— 1 —

